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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以下简称“《发行上市审核规

则》”）、《关于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2020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

披露文件以及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

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华泰联合证券编

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根据发行人于2022年4月29日披露的《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延期披露

2021年年度报告的说明公告》，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应于2022年4月30日前公

开披露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1年度报告及2021年度审计报告。但因

受各类因素的综合影响，其预计无法在2022年4月30日前按时完成披露工作。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1年度报告及2021年

度审计报告尚未披露。本报告在“第三章 发行人经营及财务状况”章节的信息主

要来源于发行人于2021年8月31日出具的《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半年

度报告(2021年)》等。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华泰联合所作的承诺或

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华泰联合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

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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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与华泰联合证券签署的《受托管理协议》，华泰联合证券担任融

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简

称“21融创01”）和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二期)（简称“21融创03”）的债券受托管理人。现本公司根据中国

证监会《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人执业行为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相关约定，出具2021年度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第一章 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发行人于2020年12月18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

3512号文同意向专业投资者发行面值不超过人民币80亿元（含80亿元）的公司

债券。 

2021年1月19日，发行人成功发行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实际发行规模为15.80亿，债券期限4年，

设第2年末发行人票面利率调整选择权及投资人回售选择权。 

2021年4月2日，发行人成功发行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实际发行规模为20.00亿，债券期限4年，设

第2年末发行人票面利率调整选择权及投资人回售选择权。 

二、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一）“21融创01”主要条款 

1、发行人名称：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证券代码：149350.SZ 

3、证券简称：21融创01 

4、发行规模：15.80亿 

5、债券期限：4年期，附第2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

选择权 

6、起息日：2021年1月19日 



5 
 

7、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

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2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持有的本期

债券按票面金额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发行人将按照深交所和债券登记机

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持工作 

8、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22年至2025年每年的1月19日。若投资

者在第2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22年至2023年每

年的1月19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

项不另计利息；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9、本金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2025年1月19日。若投资者在第2年

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兑付日为2023年1月19日。如遇非

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0、增信措施：本期债券无增信措施 

11、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2、债券受托管理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21融创03”主要条款 

1、发行人名称：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证券代码：149436.SZ 

3、证券简称：21融创03 

4、发行规模：20.00亿 

5、债券期限：4年期，附第2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

选择权 

6、起息日：2021年4月2日 

7、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

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2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持有的本期

债券按票面金额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发行人将按照深交所和债券登记机

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持工作 

8、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22年至2025年每年的4月2日。若投资者

在第2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22年至2023年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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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4月2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

另计利息；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9、本金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2025年4月2日。若投资者在第2年

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兑付日为2023年4月2日。如遇非

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0、增信措施：本期债券无增信措施 

11、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债券受托管理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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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华泰联合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根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

准则》、《发行上市审核规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

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内外部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

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

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在债券受托管理

期内，受托管理人履职基本情况如下： 

1、持续督促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受托管理人督促发行人按时完成定期信息披露、及时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

务。 

2、监督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监督发行人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

划转和使用情况，监督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3、督促发行人按时还本付息 

受托管理人提前督促发行人准备付息资金，并督促发行人提前3个工作日将

付息资金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划转至中证登指定账户。 

4、持续关注发行人的资信状况 

受托管理人每月定期监测发行人是否发生重大事项，并在相关重大事项发

生时，督促发行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存续期信用风险管理工作情况 

根据《受托管理协议》约定，受托管理人每年对发行人进行不定期回访，

监督发行人各项义务履行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华泰联合证券披露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如下： 

2021年5月10日，发行人披露了《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与彰泰集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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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的公告》，主要事项为发行人子公司融创西南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

司于2021年4月16日与桂林彰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订立合作框架协议，并于2021

年5月7日就合作事项订立正式协议，约定双方通过组成合资公司的方式合作开

发目标项目；针对以上事项，华泰联合证券于2021年5月13日披露了《融创房地

产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21年9月29日，发行人披露了《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市场传闻的

说明公告》，主要事项为对关于在网上流传的发行人绍兴公司相关内容进行具

体核实说明及影响分析；针对以上事项，华泰联合证券于2021年10月11日披露

了《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22年3月15日，发行人披露了《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债

券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安排的公告》，主要事项为因公司债券价格波动较大，根

据相关规定对发行人发行的债券调整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安排，调整后债券仅限

专业投资者中的机构投资者买入；针对以上事项，华泰联合证券于2022年3月23

日披露了《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 

2022年3月24日，发行人披露了《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重

要事项的公告》，主要事项为2022年3月21日发行人控股股东融创中国控股有限

公司发布预期延迟刊发2021年经审核年度业绩等重要事项的公告；针对以上事

项，华泰联合证券于2022年3月25日披露了《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22年3月25日，发行人披露了《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债券存

续期重大事项的公告》，主要事项为对公司近期经营情况以及公司拟推进公开

市场产品展期及延期支付工作安排进行说明；针对以上事项，华泰联合证券于

2022年3月28日披露了《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临时受托管

理事务报告》。 

2022年3月30日，发行人披露了《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重

要事项的公告》，主要事项为2022年3月28日，发行人控股股东融创中国控股有

限公司发布预期无法于2022年3月31日或之前刊发2021年未经审核年度业绩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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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事项的公告；针对以上事项，华泰联合证券于2022年4月1日披露了《融创房

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22年4月29日，发行人披露了《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延期披露

2021年年度报告的说明公告》，主要事项为说明延期披露的主要情况、延期披

露的主要原因、拟采取的措施及影响分析；针对以上事项，华泰联合证券于

2022年4月29日披露了《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临时受托管

理事务报告》。 

2022年5月12日，发行人控股股东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发布了一则内幕消

息公告，主要事项为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部分优先票据未在宽限期内支付利

息且部分优先票据到期应付利息处于宽限期内，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也无法

保证能如期或在宽限期内履行其债务义务；针对以上事项，华泰联合证券对发

行人进行了回访，并于2022年5月26日披露了《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华泰联合已建立对发行人的定期跟踪机制，在存续期内严格监督发行人对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所约定义务的执行情况，并将在每年六月三十日前向市场公告

债券上一年度的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本报告系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的第一个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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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经营及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unac Real Estate Group Co., Ltd. 

法定代表人：汪孟德 

成立日期：2003年1月31日 

注册资本：150亿元人民币 

实缴资本：150亿元人民币 

公司住所：天津市西青区经济开发区赛达新兴产业园C座6层-099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北大街8号使馆壹号院4号楼 

邮政编码：100000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程轶 

信息披露联络人：吴雪娇 

联系电话：010-69656666 

所属行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K70 房地产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174665940XA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物业管理；室内外装饰；自有房屋租赁；

房地产信息咨询（不含中介）；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建筑材料批发兼零售；货

物进出口（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除外）。（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

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二、发行人经营状况 

根据发行人于2022年4月29日披露的《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延期披露

2021年年度报告的说明公告》，“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创房地

产”、“公司”）应于2022年4月30日前公开披露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2021年度报告（以下简称“2021年年度报告”）及2021年度审计报告。但因受各

类因素的综合影响，公司预计无法在2022年4月30日前按时完成披露工作。”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1年度报告及2021年

度审计报告尚未披露。 

根据发行人于2021年8月31日出具的《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半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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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2021年)》，发行人经营情况如下： 

（一）总体业绩与销售情况 

2021年上半年，公司业绩持续增长，盈利保持稳定。上半年实现收入达约人

民币933.5亿元，同比增长约24.2%；毛利达约人民币212.36亿元，同比增长约

12.43%。 

2021年上半年，公司依托高质量的可售资源，实现了销售的大幅增长，公司

连同其合营公司及联营公司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人民币3,203亿元（权益合同销

售金额约为人民币2,003亿元），同比增长约64.3%，稳居行业第四。公司亦持

续巩固核心城市领先地位，于武汉、杭州、重庆、上海、西安、温州、苏州、

北京等9个城市的合同销售金额逾人民币百亿元，其中于武汉、杭州2个城市的

合同销售金额逾人民币200亿元。 

（二）产品创新与数字科技建设 

2021年上半年，公司持续推动产品创新升级。控股股东融创中国连续获得上

海克而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亿翰商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力TOP1之

后，融创中国于2021年上半年再获中指研究院有限公司“房地产产品力优秀企

业TOP1”。与此同时，公司加大力度全面推进数字科技建设工作，支持公司内

部的精准化管控，数字科技建设工作主要覆盖地及文旅业务板块。公司数字科

技建设的阶段性成果已经获得业内认可，融创智能小区项目荣获2021“IDC 数

字化转型－未来联接领军者”奖项。 

（三）文旅资产运营 

2021年上半年，公司的文旅资产运营板块融创文旅经营业绩取得快速增长，

同时全国多项目成功开业，旗下冰雪业务发展迅速，影响力持续上升。2021年

上半年，融创文旅收入达约人民币26.1亿元，同比大幅增加约166.3%；管理利

润达约人民币4.4亿元；客流量达约7,201万人次，同比大幅增加约102.9%。 

三、发行人财务状况 

根据发行人于2021年8月31日出具的《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半

年度报告(2021年)》，其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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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年6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增减率（%） 

资产总计  114,105,212.00   104,753,931.00   8.93  

负债总计  95,225,571.00   88,018,261.00   8.1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11,537,600.00   11,983,370.00   -3.7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8,879,641.00   16,735,670.00   12.81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半年度 2020年半年度 增减率（%） 

营业收入  9,335,277.00   7,519,010.00   24.16  

营业成本  7,211,649.00   5,630,180.00   28.09  

利润总额  1,682,370.00   1,503,153.00   11.92  

净利润  1,267,550.00   1,168,355.00   8.4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55,372.00   1,097,539.00   5.27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半年度 2020年半年度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14,951.00   3,071,606.00   -37.6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82,490.00   -1,993,056.00   64.7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90,118.00   -456,060.00   -382.88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766,162.00   8,040,223.00   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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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1年1月19日，发行人成功发行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实际发行规模为15.80亿，截至本报告出

具日，存续债券余额15.80亿元。 

2021年4月2日，发行人成功发行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实际发行规模为20.00亿，截至本报告出具

日，存续债券余额20.00亿元。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上述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经核查，发行人公司

债券募集资金实际用途与约定用途一致。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21融创01、21融创03公司债券分别于2021年1月19日、2021年4月2日完成发行，

发行人及受托管理人分别与各监管银行签订了账户及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发行人在

监管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

付，并进行专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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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及偿债保障措

施的执行情况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 

21融创01和21融创03公司债券不涉及保证、抵质押担保等增信机制。报告期

内，发行人内外部增信机制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发行人为本期债券的按时、足额

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包括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充分发挥债券受

托管理人的作用、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报告期内，本次债券增信机制、偿债

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较募集说明书中“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

施”内容没有重大变化。 

报告期内，发行人严格执行上述偿债保障措施。同时，受托管理人与发行人积

极沟通，及时披露公司重大事项，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

有人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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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21融创01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付息日为：2022年至2025年每年的1月19日。若投资者在第2年末行使回

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22年至2023年每年的1月19日。如遇非交易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每次付息款项不

另计利息。报告期内，本期债券未到付息日。 

本期债券兑付日为：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2025年1月19日。若投资者在第2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兑付日为2023年1月19日。如遇

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报告

期内，本期债券未到兑付日。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期债券已于2022年1月19日按时支付2021年1月19日至2022

年1月18日期间的利息。本期债券尚未到兑付日。 

二、21融创03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付息日为：2022年至2025年每年的4月2日。若投资者在第2年末行

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22年至2023年每年的4月2日。

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报告期内，本期债券未到付息日。 

本期债券兑付日为：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2025年4月2日。若投资者在第2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兑付日为2023年4月2日。如遇

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报告

期内，本期债券未到兑付日。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期债券已于2022年4月6日（2022年4月2日为非交易日，顺

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按时支付2021年4月2日至2022年4月1日期间的利息。本期债

券尚未到兑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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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21融创01和21融创03未曾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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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偿债能力和意愿分析 

自2021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行业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房地产市场销售

持续下滑，部分房企连续出现流动性风险事件。在此情况下，发行人采取了包括

资产处置、股权融资及控股股东无息借款等措施，以支持发行人项目的正常运转

及到期债务偿付工作。 

2022年以来，发行人的融资情况和销售情况并未得到明显改善，融创中国

销售金额同比大幅下降，使得发行人面临的流动性压力进一步增大。 

根据发行人于2022年4月29日披露的《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延期披露

2021年年度报告的说明公告》，“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创房地

产”、“公司”）应于2022年4月30日前公开披露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2021年度报告（以下简称“2021年年度报告”）及2021年度审计报告。但因受各

类因素的综合影响，公司预计无法在2022年4月30日前按时完成披露工作。”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1年度报告及2021年

度审计报告尚未披露。 

综上，虽然发行人已按时偿还“21融创01”和“21融创03”的债券利息，

但偿债能力下降，后续债券的兑付存在不确定性。受托管理人将持续关注发行

人偿债能力和意愿变化情况，及时履行相关受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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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托管

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报告期内，华泰联合证券受托的发行人存续债券未发生其他需要披露的影

响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的重大事项。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2021年度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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